附件1
2026年度XX市工业能碳诊断服务工作计划表
	序号
	被诊断企业/园区名称
	县（区）
	被诊断企业/园区所属行业或领域
	被诊断企业/园区2025年总产值（万元）
	被诊断企业/园区2025年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
	拟开展碳足迹核算的工业产品类型
	诊断服务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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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被诊断中小企业/工业园区所属行业/领域”包括钢铁、石化、化工、建材、有色金属、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电子等行业，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
2.拟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的工业产品类型”对照已发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推荐的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团体标准。
3.“中小企业类型”包括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小企业等；“工业园区类型”包括国家级/
省级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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